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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与正义：一个环境视角

赵　闯

摘　要：伴随环境污染加剧，环境伤害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公共危害。但是一些环境伤害在现实社会

中却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隐藏其后，致使某些环境伤害变得隐晦不清。正义讨论便聚

焦于这种隐蔽的环境伤害，主要以空气质量标准和海洋公园为例，利用与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等主题相

关的正义理论资源，对制度与结构中环境正义的缺失展开辨析，探究被忽视的环境非正义。在此基础上，指

出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错误或不适当的角色。为回应环境非正义，制度需要变革。但对差异性的承认使国家的

亲环境转向还关涉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正当关系问题，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权和国家干预权之间存在张力和

冲突，这也是一般正义讨论争执的问题。但争论并非无法协调，可以在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中找到结合点，

保障个人自由，并使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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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基于对环境状况的实践体验与关注，还是基于对环境变化的理论思考与研究，都无可辩驳
与否认：环境问题所带来的伤害及其严重性。空气污染、有毒有害废弃物倾倒、地下水污染、石油
管道爆炸与泄漏、核泄漏、物种灭绝、滥砍滥伐等，都不再是陌生的遥远信息，已经成为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环境伤害。政治家、科学家、普罗大众似乎都在寻求改变，追求发展的持续
性，但吊诡的是，我们至今面对的情形却仍旧是环境伤害的持续性。环境伤害的延续和加剧，推动
我们去反思环境视域中伤害的复杂背景与制度特性。除了与法律和犯罪的关系，环境伤害更关系到
有关正义的道德思考，关系到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等正义主题。摆在面前的环境伤害现象，特
别是那些隐蔽的环境伤害，实际上是一种被忽视的环境非正义。但当将环境伤害放入正义语境中来
探究回应路径之时，由于传统正义讨论前提条件的冲突与紧张，又伴随伤害的环境维度，一切似乎
变得更为纠葛和模棱两可。如何认识隐蔽性环境伤害，如何看待隐蔽性环境伤害中的环境非正义，
如何回应才是正当和公正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一、对象勘定：针对何种环境伤害

如果要理解 “环境伤害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ａｒｍ）”，就不得不提到 “绿色犯罪学 （Ｇｒｅｅｎ　Ｃｒｉｍｉ－
ｎｏｌｏｇｙ）”。绿色犯罪学主要从事与环境伤害相关的犯罪学研究［１］（Ｐ６），但它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犯罪学
对犯罪的理解。其中的环境伤害不仅指对人类的伤害，也指对生态环境和动物的伤害，既包括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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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的伤害，也包括权力机构造成的伤害［２］（Ｐ２３）。除了犯罪学角度，绿色犯罪学也从哲学、政治、
社会、经济角度来分析环境伤害与罪行［３］。不再受制于法律上的环境犯罪，探讨整个环境伤害的本
质成为绿色犯罪学的研究目的［４］。罗布·怀特曾深刻地指出，环境伤害之所以是一个有着高度争议
性的概念，就是因为现实中许多这样的伤害都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５］（Ｐ１）。可以说，绿色犯罪学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综合性认识环境伤害的窗口，而当这扇窗户一旦打开之后，就会引发对环境伤害本
质的更多思考。
伐木业被认为是有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但也有支持伐木业的声音，而且，有法律允许合法的砍

伐［６］（Ｐ２３－２５）；捕杀鲸鱼，被看作是严重罪行，但捕鲸业在日本有着悠久历史，提供丰厚的经济利润
和就业机会，日本政府支持以 “科学研究”（一些环保组织和群体认为这只是商业捕鲸的伪装）为
目的的捕鲸活动［７］（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狩猎活动，究竟是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还是有害于野生动物，也是争
议不断的公共话题［８］（Ｐ１２４－１３１）。可见，人们对此问题的歧见之深之广。也许对伤害的不同看法就深
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解释之中［５］（Ｐ１１），比如，人类中心主义［９］、生态中心主义［１０］（Ｐ３１４）、生物
中心主义［１１］、动物解放和福利论［１２］等环境意识形态的冲突，使人们的认识充满了多层面和多视角
的相互竞争与渗透。环境伤害的产生的确可以追溯到价值观念和灵魂深处，但也需要引起注意和思
考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是由什么塑造出来的？它当然会来自于历史的继承和演化［１３］，然而，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制度和体系使然。价值认知和制度体系是绑定在一起的，后者成功构成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念的来源。许多生态问题都有着体系性和结构性根源［１４］（Ｐ２），环境伤害同样具
有体系性，它的身后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制度性的成见与偏好，甚至也有文化因素。有些环境伤
害只是由于操作不当而发生的突发事故和个例，但有些环境伤害则是被规则所允许的系统性伤
害［５］（Ｐ１８－１９）。所以，当人们 “有计划”地砍伐树木，甚至森林；当人们以 “科学研究”之名捕杀鲸
鱼；当人们以 “保护野生动物”的名义猎杀野生动物，这些行为才会成为合法行为。规则与制度对
那些孤立性、偶发性的环境伤害进行禁止和处罚，而对那些具有规模性、系统性的环境伤害却视而
不见，没有达到一定的伤害数值，这种环境伤害就被允许继续发生。
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由于技术失误而导致的环境伤害个例和孤案 （如偶发的污染物

泄漏），或法律和政策明文禁止的环境伤害活动 （如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是那些
公开发生却未被重视或未被意识到的环境伤害 （如空气质量标准的设定、海洋公园）。由于得到体
系和制度的默许或激励，或被偶发的环境伤害成功地转移了公共注意力，这种环境伤害隐蔽不清，
往往受到有限的关注或阻止。同样都会造成有害的结果，为什么有的环境伤害行为会受到限制，而
有的环境伤害行为却没有，这就会涉及有关正义的主题和思考。隐蔽的环境伤害造成的公共性后果
远甚于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也并未经常性地与正义的讨论相联系。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环境伤害未
得到应有的对待，它所隐含的是一种制度性和结构性偏袒，其实质正是被忽视的环境非正义，它的
存在和继续，就意味着正义的缺失。

二、隐蔽的环境伤害：缺失的正义

对隐蔽性环境伤害的思考需要借助扩展的正义理解形式，并将这些理解形式应用到针对环境伤
害的正义讨论中。正义理解形式的发展不但包括分配的主题，也包括了对承认、参与和人们发挥作
用的形式等方面的直觉知识与理论认识。我们将综合有关分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承认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和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主题的正义理解形式来审视消失在隐蔽的环境伤
害中的环境正义［１５］（Ｐ１９－２０）。而这里的环境正义不会受限于与生态正义、生物正义或物种正义的界
限，它会首先关注人，但不仅仅关注人，也会关注动物和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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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主题本就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讨论，长期以来，人们主要热衷于讨论合适的社会分配
结构问题，即有关分配的正义问题。自约翰·罗尔斯发表 《正义论》［１６］开始，对分配正义的讨论持
续不断。人们始终在追问：社会究竟怎样分配好处和负担才是公正的？［１７］（Ｐ２）伴随环境问题的凸显，
在一些环境正义讨论中，环境资源被当作收益来看待，环境伤害和风险被当作负担来看待［１４］（Ｐ１９）。
而在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更关心由谁来承担环境破坏的后果，更担忧的是环境伤
害与环境风险。事实上，如何分配环境负担得到更多关注，甚至直接影响到环境资源的分配使用。
保证空气质量需要由公众一起来负担，但每个人或每群人都要承担同等的负担吗？难道每个人或每
群人在空气污染的形成中都负有同等的责任吗？［１８］（Ｐ２５－２６）分配主题是环境正义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但对隐蔽性的环境伤害来说，只有分配正义的讨论还不够，因为在这里优先进行和最为关键的
正义讨论是环境非正义的根源在哪里，而不是如何实现环境正义。当然，也可以将环境伤害看成是
分配不公的后果，但最先需要明白的仍旧是 “为什么会出现分配不公”，之后才是 “如何寻求公正
的分配”。这就涉及与分配主题相关联的承认、参与和能力主题的正义讨论，而这里所说的承认、
参与和能力会有独特的论说语境。
欧美城市在上个世纪曾发生过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让政府机构和全球公众都明白了空气污染

对人类健康的有害影响［１９］（Ｐ２５）。空气污染确定会对人 （包括对动物和生态系统）的生命和健康造成
伤害。但在对几个国家的空气质量指数进行的比较中，各国用来衡量空气质量的标准是不同的，单
就ＰＭ２．５的分级浓度限值来说，最优的数值上限会相差２４微克［２０］。有研究表明，如果长期暴露
于室外的空气污染中，在每立方米空间内，每增加１０微克的ＰＭ２．５，患肺癌的风险或患肺癌致死
的风险就会增加７．２３％［２１］。也就是说，由于对最优空气质量的衡量标准的不同，同样在设定为最
优的空气环境中活动，患肺癌或患肺癌致死的风险会相差１７．３５％。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空气污染
带来的伤害，却忽视了不同的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伤害。既然已经发生过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为
什么这种情况在多年后还会出现？为什么会实施对健康有害的环境质量标准？多年前，曾有学者质
疑美国保护空气质量的立法是反生态的，必然无法保护和提升空气质量［２２］（Ｐ９２）。有人甚至认为美国
减少空气污染的政治动力并不是出自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特别努力，而是来自于在历史上一直存
在的想要实现土地财富的尝试 （空气污染会影响地产利润）［２３］（Ｐ１０－１１）。环境政策的直接目的可能不
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而是为了保证权势集团的财富不会遭受到损失，并可以继续增值。而
这种情况绝不只是出现在美国。所以，我们所处的传统制度背景是，不能让环境保护与技术革新明
显冲击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要由拥有巨大权力或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操控环境保护与治理，而不是
相反。这样，空气污染的再发生和有害空气质量标准 （常见的说法是：过渡性标准或指标）的制定
实际上是以牺牲和侵害公众应有的权利与能力为代价，而使小部分操控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和维持。
换句话说，在污染及其治理过程中权势者与公众并未得到平等的承认与尊重，一方必须受到保护，
另一方注定要遭受伤害。
这是一种很难发觉的制度对权势群体和普通群体的不平等对待，制度默默地将承认给予权势

者，而隐蔽地伤害普通人。“‘伤害’……和蔑视形式也就是拒绝承认的形式有着关联。”［２４］（Ｐ１４０） “不
予承认或不当承认会使人受到伤害，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２５］（Ｐ２５）如果个体或团体缺少社会政治层
面的承认，将不得不承受由此所带来的压制和伤害。而在隐蔽的环境伤害中，这种强制和伤害是隐
形的，使人们在无意中被迫承担了风险与负担，这也是分配不公的根源。我们必须重视产生环境伤
害的非正义的社会背景，因为 “统治和压迫的现实是任何完整而实用的正义理论的必然起
点”［１５］（Ｐ１４）。而 “承认的正义”也与同等的参与密切相关，根据 “参与的同等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２６］，只有允许所有人以同等地位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安排才是正义的，作
为同等参与的正义，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完全参与社会互动，克服那些阻止人们同等参与的制度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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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即不公平的经济结构、制度化的文化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决策规则。这些制度障碍使人们无法
获得互动资源，遭受分配不公或分配不当；使人们无法拥有必需的地位，遭受身份上的不平等和不
当的承认；使人们在公共协商和民主决策中无法平等地发表意见，遭受政治不公和不当代表。而历
史上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调整、出台、实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公众的同等参与，人们是否
获得了同等的参与互动资源，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参与身份和承认，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发声机会？显
然没有。这些追问的答案就是正义是否存在的答案。
彼得·Ｓ．温茨曾指出，如果环境保护使得穷人受到伤害，财富由穷人向富人手中转移，那么，

社会正义的需要与这种环境保护的方法是相冲突的［１８］（Ｐ１）。而就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环境伤害而言，
最为重要的不是财富的转移，而是应有的身份与能力的丧失，这种丧失甚至意味着致死的疾病，更
为严重的是这种丧失有可能不被察觉。在有关正义的能力讨论路径中，“能力”是指［２７］（Ｐ６２）：一个
人 “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 “功能性活动的概念，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
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就包括了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
而 “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之语）就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包括了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害的各
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享受长寿，以及在活着的时候享受好日子的可行能力，是几
乎每个人都珍视和向往的［２７］（Ｐ１０）。而有害的空气质量标准无疑会无声息地剥夺公众追求健康和幸福
生活的能力，甚至是为人所珍视的 “所有的能力”［２８］（Ｐ７６－７８），因为它有可能剥夺人的生命权。有些
人会在壮年就过早地死去，人们会过着痛苦、不自由的生活，失去自由的能力。这些能力本应得到
制度的保障，让人们有能力将生活变得更健康、更丰富、更美好，但制度却没有提供这样的保障，
反倒促成了毁掉这些能力的公共伤害的发生。制度将追求目标定位于权势者对经济利益的操控 （环
境保护与治理的目标也必须与此相一致），而不是公共健康与福利。
在扩展的正义讨论中，即基于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的正义进路， “有害的空气质量标准”

的存在就意味着正义的缺失，是一种严重的环境非正义。如果说关于有害空气质量标准的正义讨
论，是将对隐蔽的环境伤害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人的身上，那么，海洋公园 （或称海洋世界、海洋
馆等）的例子将让人们看到，这种隐蔽的环境伤害是如何不公正地发生在动物的身上。

２０１３年环球影业出品了纪录片 《黑鲸》 （Ｂｌａｃｋｆｉｓｈ），如同半个多世纪前的蕾切尔·卡逊的著
作 《寂静的春天》［２９］一样，让人们为那并不为人所知的环境伤害而感到震惊。卡逊曾向浑然不知的
人们揭示了ＤＤＴ的使用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河流、海洋，以及食物链上各种生物的严重伤
害，人类更将为此付出公共健康的沉重代价，她向人们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纪录
片 《黑鲸》则向那些喜欢观看 “海洋世界”动物表演并因此喜爱上了海洋动物的人们，揭露了海洋
娱乐业背后对待黑鲸的残忍真相及其所导致的悲剧，而它对人们真正的道德冲击力与震撼是：我们
对海洋动物的喜爱，竟然来自于或促成了对它们的伤害，又或是一种彼此的深深伤害。但海洋公园
的商业模式却是受到法律和制度保护的，那么，怎么能说这是一种非正义呢？在这里仍旧涉及 “承
认”的问题，无论是只想利用黑鲸来赚钱的人，还是那些确实因喜爱黑鲸而观看表演的人，他们或
者将其看作具有经济收益，或者具有审美、情感、娱乐价值，而都没有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道德存
在。正如上文所说，一种错误的承认同样带来伤害，在这里总有一种道德和正义关系需要予以表明
和捍卫。当然，对动物是否具有道德主体性，是否适合正义讨论，并非没有争论。比如像罗尔斯那
样曾对代际正义进行认真讨论并认为残酷地对待动物是错误的人，却认为似乎没有必要将人与动物
之间的关系纳入严格的正义议题之下，而罗尔斯的理由就是，动物不具备感知正义的能
力［１６］（Ｐ２８５－２９４，５１４－５１５）。事实上，还有类似的理由，如动物不能像人一样建立契约关系，不具有理性能
力，不能进行反思［３０］（Ｐ５３－７３）。动物也没有语言能力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
也就无法具备参与能力，我们因此也就无法知道动物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如果这些理由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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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那么，我们的疑问是：如何看待那些没有理性的人类，如婴儿、胎儿；又如何看待那些患有脑
损伤、脑缺陷或脑疾病的智障人士，他们也同样不能思考，不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甚至
无法使用语言，无法与人交流。难道我们不应该公正地对待他 （她）们吗？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同
是人类，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尚不具备理性和智障人士的喜好与想法，于是可以寻求代理人来代表
他 （她）们的利益，从而进入到正义讨论的过程中，但对于动物，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切。
我们就以黑鲸为例，以 “ｋｉｌｌｅｒ　ｗｈａｌｅ”为标题，在ＥＢＳＣＯ上搜到５５１个结果，在Ｓｃｏｕｐｓ上搜

到７０２个结果；当以 “ｏｒｃａ”（我认为这个词更合适）为标题，在ＥＢＳＣＯ上搜到１　０６４个结果，在

Ｓｃｏｕｐｓ上搜到５４８个结果 （不排除有论文重复或无关）。此外，还有大量相关著作与研究报告。事
实上，至少对黑鲸，我们知道很多，如自然历史、海域分布、生活习性等等。所以，我们不可能排
除一些被捕捉进入海洋公园的黑鲸因此受到了伤害而患有心理疾病［３１］（Ｐ２５２），Ｔｉｌｉｋｕｍ （纪录片中几
次伤人的黑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生命中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１７：３０－０８：００）被关在完全黑暗
的金属水箱当中，就如同一个人大半生都被囚禁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而那个时候Ｔｉｌｉｋｕｍ本该与
自己的黑鲸家庭在广阔的海洋中游过数海里的距离。我们应该能够对长期研究的动物的习性有一个
基本判断，当我们看到黑鲸本该直立的背鳍变得弯曲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它们受到了伤害，应该
允许代表它们利益的人类代理人加入正义的讨论。
即使代表黑鲸等动物利益的人类代理人具备了参与资格，这种参与是否能够获得同等的对待，

也是一个挑战。在公共参与领域中，新成员的加入，会对利益分配格局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面对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利益权衡，人们自然无法回避作为类属的偏爱。事实上，人总会对某种关系纽带
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如对自己的孩子比对别人的孩子更好，更重视人类而不是动物。虽然偏爱在
所难免，但却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你可以偏爱自己的孩子，但不能伤害他人的孩子，你也不能基
于种族和性别来表达你的偏爱。人类可以更关注自己的利益，但人类的利益并不是唯一应该得到关
注的利益。保罗·泰勒曾对基本利益和非基本利益做出区别，以便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建立正义关
系，从而解决利益冲突［１１］（Ｐ２６９－２７９）。所谓基本利益就是生物体为维持和发展个体所必需的条件，例
如维持生存、安全、自治和自由，除此之外的利益均为非基本利益，例如猎捕大象以获得象牙、捕
捉野生动物以为买卖、捕猎鱼类以为休闲娱乐。而当人类的非基本利益与动物的基本利益发生冲突
的时候，在均衡原则下，放弃人类的利益才是正义的做法。在海洋公园的事例上，人们更多是为了
满足兴趣、爱好和娱乐的利益，即使是出于对动物的情感，也并非基本利益，但Ｔｉｌｉｋｕｍ显然遭受
了严重的伤害，对于其他黑鲸来说，在水箱中的圈养也明显违背了它们的天性并危及其生存 （除了
海洋公园，把野生动物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园，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它们甚至永远丧失了自己的
“可行能力”，剩下的只是被囚禁、受压制和取悦人类的生活。泰勒的原则为我们对类似事件的正义
思考提供了有价值的智识和启发。
在进行环境伦理讨论的同时，海洋公园是合法经营并受到保护的制度事实，再次提醒我们，制

度在这里又一次成为隐蔽性环境伤害的保护神，就如同在有害空气质量标准的事例中一样。制度背
景让环境伤害更容易发生，并对伦理思考和正义关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害的空气质量标准和
海洋公园的例子有些类似于 “漂绿广告”［３１］，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公共伤害，公众似乎很容易被公
开的绿色展示 （例如，海洋公园经常会展现关爱动物的姿态和宣传）所蒙蔽，而忽视背后的隐情，
以致受到长期环境伤害而不自知，或无法认清带来环境伤害风险的根源，甚或以积极的行动促成此
种伤害。国家或政府在这里扮演了消极或不适当的角色，但它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
用？制度是否应该转向另一个方向，如果那样的话，是否就毫无疑问地消除了非正义而实现了环境
正义，就不会再有关于正义的争执？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应对环境非正义，还会引发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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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义寻求中的挑战：个体与共同体

在上文关于有害空气质量标准和海洋公园的实例讨论中，以及狩猎、捕鲸和伐木活动的举例
中，指出了一些环境伤害因受到制度背景的作用而成为被忽视的非正义或未得到合理管制的 “飞
地”。如果试图改变这种非正义，就自然会涉及改变有关制度的观念和规则，公共观念和规则的变
化又必然会关联每个人。所以，有关这种变革的正义讨论不但关系到有保护公共利益之责的共同
体，还关系到有维护自身利益之权的个体。而要回应环境非正义，就必须在共同体和个体之间建立
正当关系，这也是传统正义讨论面临的主题，但其中显然存在有待破解的困境。
国家或政府被传统政经观念所绑架，借助体制力量，以 “可持续发展”的名义，完成了从 “灰

色”向 “绿色”的漂绿过程，受经济利润驱使的传统精英仍旧是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控制者。罗伯
特·米歇尔斯的 “寡头统治铁律”［３３］始终徘徊在统治模式的舞台上。在政治统治的历史上，从来都
不缺少精英的统治，缺少的是民主的精英统治。必须完成社会政治建构的真实民主化，不如此，环
境正义就无从谈起。只有公众能够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方向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才能避免环境保护反
倒沦为环境伤害的 “帮凶”，才能平衡财阀政治的操纵，社会也才具备了谈论寻求环境正义的最基
本条件。制度应聚焦于生活质量和实质性自由，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以自由视角而不是以效用
视角来分析经济活动［２７］（Ｐ１８－２０）。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成败［３４］，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
改变环境非正义现状的首要前提。例如，真实民主对于避免或预防隐蔽的环境伤害的一大好处在
于：信息的透明与开放。只要公众需要，都能够同等、无障碍地获得已有的信息。在高速发展的信
息化时代，没有什么复杂、深奥的环境社会与科学信息会对公众的理解造成实质性的阻碍。有效、
全面获取环境信息，是对环境伤害做出公正判断的必要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信息的平等性反
映了获得承认、同等参与、拥有幸福能力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应该对给予公
民以正当的承认、参与和幸福能力作必要的考量，使公民在环境保护、卫生保健等公共议题上得到
公正对待。国家必须基于包括环境利益在内的普遍性公共利益来筹划政经活动，制度安排要有助于
所有公民的自我认同和尊严的获得，公民能够以平等身份直接参与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并具
有同等的表达权利和资格，使受影响或伤害的人或动物能够得到正当的代表。国家或政府应致力于
保障和提升公众健康生活的能力。这种健康是指身体康健、精神愉悦和社会幸福的状态，而不仅仅
是远离疾病和虚弱［３５］（Ｐ２）。
但与此同时，在环境视角下进行的正义讨论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 “差异性”

的主题。在查尔斯·泰勒那里，被称为 “差异政治”［２６］（Ｐ３７－７０）。关于承认，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
意思，一种是 “普遍主义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权利和资格的
平等化，避免公民团体中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另一种则是 “差异政治”，与 “普遍主义政治”相对，
强调每个人都应因其所具有的独特性而得到承认，它要求承认的是每个人 （群体）的个性身份，以
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既要承认平等的尊严，又要承认独特的差异。如果你没有看到人
之为人的共同的一面，是一种歧视，如果你没有看到每个人的不同点，也是一种歧视。所以，无论
怎样，在 “承认”的这两个不同意思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基于普遍主义，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
制度为了维护权势者的利益而使公众承担尚未意识到的环境伤害和风险，是非正义的。但基于差异
性的经历、文化、历史或传统，并且，科学信息也无法向人们提供有关真理的充分依据［３６］（Ｐ１１），处
于信息自由流动的真实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有权对环境伤害各有各的看法，也有权决定如何安排自
己的生活和行动。如果面对真实的环境信息，有些人仍旧偏爱高耗能的生活 （意味着更多的工业排
放和生活排放），选择经营或观看动物表演，坚持狩猎文化和捕鲸传统，那么该如何去做才是符合

—００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正义要求的，政府的干涉能否是正当而公正的。
自由至上主义与共同体主义对共同体在个人生活方案的规划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对一

种亲环境生活方式的讨论，显然也落入这个分歧范畴当中。密尔说：“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个
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有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徒
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歇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３７］（Ｐ８０）罗尔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自由意味着由自
己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１６］（Ｐ２０８）。诺齐克认为 “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必须尊重人们选择自己生活的
权利［３８］（Ｐ３３０）。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公正原则应当中立于良善生活的观念，而共同体主义者的观点则
明确表明，公正原则不能够或不应当中立于良善生活，国家有责任培养公民美德，应该努力促使人
们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３９］（Ｐ２８６）。 “应得观念仅仅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语境中才有容身之处，亦即，
这种共同体的首要的纽带乃是对于对人来说的善和对共同体来说的善有一种相同的理解，并且在那
里，个体们通过参考这两种善而确认他们的基本利益。”［４０］（Ｐ３１８）但同时，我们看到，自由至上主义者
也承认，一个人不能被他人当作手段或工具［３８］（Ｐ３３０），一个人的自由应该被放在一个整体的自由体系
中来看待［１６］（Ｐ２０１），一个人必须使用他的一切能力合理选定生活方案［３７］（Ｐ６９）。共同体主义者，也并不
是不尊重个人权利，只是争论权利和善哪个在先。一方面要保证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
发挥共同体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积极作用，这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如果我们仔细
考量有关健康、洁净环境的需要，就会在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权与国家基于环境善的干预权之间找
到一个可以结合的领域。
人们有关洁净环境和健康的需求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需求，也是人们非有不可的权利，不只是积

极性权利，也是基本权利，与生命权和自由权直接、紧密相联，甚至不可分割，没有了环境权和健
康权，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这种基本的社会需求与权利可以说就是一种 “基本善”（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ｏｏｄｓ），是一个理性的人无论他想要别的什么都需要的东西［１６］（Ｐ９２－９３）。作为基本善的洁净环境权和
健康权，规定着正义原则，继而约束着人们的合理生活计划。所以，在真实的民主社会中 （我们借
用了 “基本善”的用语，但立基于现实而不是原初状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计划的合理性，一个
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违背了基本善。如果一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伤害了环境和健康，那么，
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不正义的，政府需要以恰当的方式加以限制。但需要注意是，这种作为基本善的
洁净环境权和健康权，只是为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规定了一个底线，并未对在底线之上的丰富多样
的个人生活做出额外限定，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需要满足此种前提条件，而变得整齐划
一、毫无生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任由国家摆布个人的选
择，从而使我们的生活陷入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统治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这其中的逻辑仍旧与基本的自由原则相一致，那就是：不伤害他人 （和自己），你可以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当伤害的对象是动物的时候，正义讨论又会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很多时候对
非人类动物 （甚至包括生态系统）的伤害就意味着对人的间接伤害。在这里，保罗·泰勒的思想仍旧
展现了极大的智慧，面对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利益冲突，国家应该如何去干预，我们可以将改造后
“泰勒原则”［１１］（Ｐ２６３）应用于此。这里提出五个适用规则：自卫规则、均衡规则、最小错误规则、有限公
正规则和补偿性公正规则。当面临对人类的健康或者生命产生严重威胁的非人类物种时，适用自卫规
则，人类可以偏袒自己的利益；其他四个规则在除此以外的情况下应用，而这四个规则主要是围绕基
本利益和非基本利益之间的比较来应用的 （上文已提及，不再重复）。如果非人类动物的基本利益和
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发生冲突时，均衡规则要求放弃人类的利益；如果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可以与非人类
动物的非基本利益调和，即使可能对非人类动物产生威胁或伤害，最小错误规则允许满足人类利益；
在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基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有限公正规则要求优先满足人类的利益，但尽可
能减少对非人类动物的伤害；补偿性公正规则要求对施用最小错误规则和有限公正规则或者不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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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时所产生的损害做出补偿。这五个规则服从于作为基本善的环境权与健康权，可以作为在制度上
寻求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动物 （甚至生态系统）正义关系的补充原则。
环境方面的挑战，是一个涉及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为了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我们不仅不得

不考虑国家行动和社会提供的可能性，我们还必须考察培育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可以发挥的作用，
他们会减少对强力的国家行动的需要，例如，环境伦理的发展能够起到人们通常建议由强制性法规
来起的作用［２７］（Ｐ２６７）。迄今为止，国家或政府并未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扮演一个令人满意的角色，但
谁也无法否认，环境冲突的缓解取决于社会安排的性质，这对实现环境正义至关重要，国家和社会
都不能逃避责任。

四、结　语

对当代人来说，环境伤害不再只是一种风险，而是实实在在地时常发生在公众生活中的现象。
即便如此，由于制度偏袒和体制庇护，某些环境伤害仍旧不易为人们所察觉或关注，成为隐藏起来
的环境伤害，而其公共性后果可能更为严重。隐蔽性环境伤害之所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评判、干
预和限制，其实质是在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方面没有给予人们以公正地对待，意味着制度中正
义的缺失，是一种环境非正义的表现。为应对环境非正义，国家要建立起实质性的民主制度，保证
信息的开放与透明；国家需要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但可以在个人选择和国家干预之
间找到一个合理基础，在自由至上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之间找到一个结合领域，只是规定了生活方式
的底线；也可以根据基本利益和非基本利益在制度上建立起对待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适用原
则，这些制度的改进和进步是减少环境非正义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关环境正义的讨论所关注的却是环境非正义。真正触动我们的不是这个

世界缺少绝对的环境正义，而是现实社会中有那么多不易觉察、但却可以避免的环境非正义。一个
环境视角的真正意图是希望让人们更容易看到阻止或减少隐蔽的环境伤害的重要性，以及环境非正
义的根源，而不是寻求完美无缺的正义。正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来识别明显的非正义，而
不是用来推导出现成的公式，说明世界应该如何精确地管理［２７］（Ｐ２８７）。实际上，环境伤害早已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进程。人类并不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
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坐上了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４１］（Ｐ７１）。各种或明或暗的环境伤害
至此以后很可能更为严重，也许无法避免最后的结果。但就如同人从出生开始就要面对死亡一样，
即使知道了最终的结局，我们仍旧可以尽力降低这种恶化的可能，推迟它的出现，追求一个更少环
境非正义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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